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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长子县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交易和不动

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组成人员名单及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人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自然资源局。

主 任：崔志邦 县政府办副主任

常务副主任：王慧刚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副 主 任：鲍旭岗 县政府办副主任、住建局局长

张树军 县行政审批局局长

岳进红 县税务局局长

张晓玲 县直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黄亚峰 县住建局主任科员、县综合执法

大队队长

成 员：张爱北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杨 路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郭先锋 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张旭霞 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宋振全 县工信局副局长

乔 林 县公安局副局长

朱晚先 县民政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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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力田 县司法局副局长

杨泉林 县财政局副局长

肖瑜兰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崔向荣 县住建局主任科员

陈志宏 县审计局副局长

苏晓军 县市场局副局长

赵艳娟 县行政审批局副局长

暴庆枝 县信访局副局长

曹 辉 县税务局副局长

白灵斌 县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

李 伟 县委政研室副主任

王 超 县委网络安全中心主任

张宇峰 县房产服务中心主任

二、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职责:按照县政府统一部署,制定和完善解决

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交易和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政

策,安排全县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计划,研究解决不动产登记

重大遗留问题。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负责

全县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调度和协调,做好会议召集、部门协

调、会议纪要起草、政策宣传等工作;指导、督促、考核各单位

相关工作。办公室内设综合保障组、政策指导组、调查确权组。

1.综合保障组。县自然资源局牵头,负责日常工作和对外联

络、对内协调;负责会议组织、文件起草、文电处理、新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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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印鉴管理、固定资产管理。

2.政策指导组。县司法局牵头,对制定出台的解决房屋交易

和不动产登记遗留问题的政策措施进行合法性审查。

3.调查确权组。县自然资源局牵头,负责不动产交易登记遗

留问题处理工作的综合协调;负责对项目规划、用地合法性进行

审查,提出处置意见;负责日常业务咨询、权属情况核实、报件

资料审核、不动产交易登记发证等工作。

(三)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从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分别抽调 2 名业务骨干,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税

务局、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和县审计局各抽调 1 名业务骨干

组成,专职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各项具体工作。

(四)成立县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交易和不动产登记

历史遗留问题调查登记专项队伍,及时完成解决遗留问题期间

形成的登记任务。县自然资源局可通过向社会第三方购买服务

的方式,增设专项办理窗口,开设绿色通道,专门承办纳入解决

遗留问题项目的不动产交易登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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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长子县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交易和不动产登记历史

遗留问题职责分工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职责分工 备注

1 县政府办公室 负责配合出台相关文件。

2 县委宣传部
负责对解决不动产登记遗留问题相关政策、措施进行宣

传引导，对成功经验做法进行宣传报道。

3
县委政法委

负责指导协调公、检、法、司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及

时处理涉法、涉诉等问题。

4 县委政研室
负责进行深入调研，并结合我县实际提出相关意见建

议。

5 县委网信办
负责对不动产登记网络负面、敏感信息进行收集整理、

呈报、转办，指导帮助相关单位舆论关切。

6 县法院 负责按照法律规定提供审判、追偿、执行等司法保障。

7 县检察院 负责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立案、公诉等司法保障。

8
县工业和信息化

局（国资委）

负责对所监管企业不动产登记遗留问题的统筹协调工

作；对监管企业不动产存在的遗留问题进行全面调查摸

底，分类汇总，建立台账；

9 县公安局
负责对涉案问题进行侦办，负责遗留问题处理过程中的

维稳工作。协助落实办证群众户籍问题。

10 县民政局
负责对纳入解决范围项目建筑物标准地名命名进行审

核认定，并进行标准地址编码。

11
县司法局

负责对拟制定出台的处理不动产登记相关政策措施进

行合法性审查；依法办理相关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案

件。

12 县财政局
负责做好补缴土地出让金、罚没等款项入库和经费保障

工作。



—5—

13 县自然资源局

负责就规划及土地相关问题提出处理和认定意见，完善

土地相关手续，依据职责对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实施处

罚，追缴土地出让价款、罚款等相关欠款，并组织专人

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14 县住建局

负责就工程施工、工程质量等相关问题提出处理和认定

意见，加强对我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监管，对失信开发

企业进行惩戒；对相关质量安全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对

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或工程质量检测报告

内容进行审核。

15 县城管大队 负责对住房建设领域违法违规项目实施行政处罚。

16 县审计局
依法负责对土地出让金、相关规费、配套费、附加费、

维修基金、税款以及罚款等的收缴、减免进行审计监督。

17
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负责核查、提供相关企业的工商登记情况，并配合相关

单位做好查处工作。

18
县行政审批服务

管理局

依照行政审批改革划转的职能，负责及时完成与处理遗

留问题相关的审批、确认手续。

19 县信访局
负责协助梳理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问题；组织协调各相

关部门积极稳妥地化解各类信访问题。

20
县人民防空办公

室

负责对纳入解决范围项目的人防工程进行审查、认定，

对可以整改完善的负责督促整改，对涉及违法违规的进

行认定、处罚。

21 县房产服务中心 依法清缴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相关费用；

22 县税务局

负责对相关税收进行清缴，并依照县领导小组办公室下

达的《办理决定书》对需要评估的房屋价值进行评估，

依据评估价或发票所载价值办理购房人完税凭证。

23
县机关事务管理

局

负责对县直单位不动产登记遗留问题的统筹协调工作；

对管理范围内不动产存在的遗留问题进行全面调查摸

底，分类汇总，建立台账；会同县自然资源局制定出台

不动产登记遗留问题工作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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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长子县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交易和

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流程图

10 个工作日内 10 个工作日内 10 个工作日内 10 个工作日内 10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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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长子县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交易和

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申请表

长子县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交易和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项目坐落

项目基本情况：

相关基础资料明细（资料另附）：

申请主体（建设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领导小组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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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长子县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交易和不

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审核任务书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项目坐落

:

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 乡（镇）政府和申请人提交的材料，

已经受理了处理遗留问题申请，现依据《长子县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

的房屋交易和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实施方案》的规定，向你单位

下达审核任务:

1.自然资源局负责 进行审核，并提出办理意见；

2.住建局负责 进行审核，并提出办理意见；

3.行政审批局负责 进行审核，并提出办理意见；

4.税务局负责 进行审核，并提出办理意见；

以上各单位自收到本任务书后，必须根据职责要求于 10 个工作日

内向领导小组提交《处理意见书》

长子县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交易和不动产

登记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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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长子县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交易和

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办理意见书

填报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存在问题：

项目办理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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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

长子县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交易和

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办理决定书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项目坐落

处理决定：按照《长子县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交易

和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实施方案》规定，本着“民生优先、

简化程序”的理念，和“三符合”、“三分开”、“三同步”的原则，

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现决定如下：

1.自然资源局负责 ；

2.住建局负责 ；

3.行政审批局负责 ；

4.税务局负责 ；

5.不动产登记中心在核收应由个人缴纳的土地出让价款

和相关税费的基础上，凭此《办理决定书》先行办理不动产登记

手续。

长子县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交易和

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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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

限期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通知书

：

你单位于 年 月已办理坐落于长子县

的不动产首次登记。请于接到本

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配合购房人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履行配

合购房人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的法定义务。逾期拒不配合购房人

办理的,市场监管局依据行业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和失信评价，

对当事人采取市场准入和任职资格限制，必要时依法吊销营业执

照并由相关部门纳入诚信体系实施联合惩戒。

特此通知。

长子县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交易和

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年 月 日

长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0 日印发


